
公司治理主管之設置及業務執行情形 
(一)公司治理主管之設置及職權範圍 

為落實公司治理，強化董事會職能與維護股東權益，本公司於 2019

年 5 月 6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委任總經理室蔡健堂資深經理擔任公

司治理主管，為負責公司治理相關事務之最高主管。蔡資深經理已具

備公開發行公司從事法務、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

管職務經驗達3年以上。主要職責為負責督導並執行公司治理之運作，

包括依法辦理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

議事錄、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提供董事執行業務所需之資料及

協助董事遵循法令等。 

 

(二)2025 年度公司治理業務執行情形 

1、依法辦理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1)辦理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

冊、年報、議事錄及辦理公告等相關事務。 

(2)擬訂董事會議程，並於法定期限內通知董事，提供足夠議事參

考資料。議案若涉及利益迴避均於事前提醒董事，並於會後 20

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錄。 

2、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1)提醒董事之權利義務規定。 

(2)提供董事與經營公司有關之最新法規發展。 

3、協助董事執行職務、提供所需資料 

(1)所有董事皆可取得公司治理主管之協助，以確保董事會程序及

所有適用法令、規則均獲得遵守，並確保董事會成員之間及董

事與經理部門之間資訊交流良好。 

(2)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為利即時有效協助董事執行職

務，應於 30 日內儘速辦理董事要求事項。 

4、協助董事參與進修課程。 

 



(三)2025 年度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項次 進修日期 課程名稱 進修機構 時數 

1 2025.10.30 電力系統大未來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 產業學

院 

3 

2 2025.10.30 企業轉型及併購議題解析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3 

3 2025.11.14 海外投資併購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3 

4 2025.11.14 川普 2.0 顛覆全球經濟秩

序-衝擊與因應之道 

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 

3 

註：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

應遵循事項要點」，公司治理主管除初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 1 年內

至少進修 18 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修 12 小時。 
 


